桃園市政府辦理加強山坡地雜項或雜照併建照審查各目的主管機關查核表
	各主管
機關
	單位
	主管事項
	查核結果
	核章及備註

	1.建築主管機關
	本府建築管理處
	一、起造人之姓名、年齡、住址；起造人為法人者，其名稱及事務所。 
	□符合

□不符合
	

	
	
	二、設計人之姓名、住址、所領證書字號及簽章。 
	□符合 

□不符合
	

	
	
	三、地籍圖謄本。 
	□符合 

□不符合
	

	
	
	四、土地登記簿謄本。 
	□符合 

□不符合
	

	
	
	五、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符合 

□不符合
	

	2.都市計畫主管機關
	本府
都市發展局
	六、所在都市計畫及使用區。
	□符合 

□不符合
	非都市計畫土地免查核
_____________________
都市計畫土地免查核
_____________________
2~7項次由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就主管機關認可文件代為勾填，並簽章負責

	3.地政主管機關
	本府
地政局
	七、用地編定說明書 。
註：
1.依山坡地開發許可或依目的事業計畫完成變更編定者檢附 
2.非依前項辦理編定者得以土地登記謄本替代
	□符合 

□不符合
	

	4.水土保持、衛生下水道主管機關
	本府
水務局
	八、污水工程計畫書。 
	□符合  

  □免設置

□不符合
	

	
	
	九、水土保持計畫是否經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水土保持相關法規審查通過。
	□符合
  □免審查

□不符合
	

	5.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本府
環境保護局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十、環境影響評估是否經環境保護主管機關依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法規審查通過
	□符合
  □免審查

□不符合
	

	6.自來水
事業機構
	台灣自來水
公司
第二區管理
	十一、給水幹線工程計畫書圖，應包括： 

1.給水工程所須基本資料調查報告。 

2.給水工程計畫書圖。 

3.給水工程計畫報告書。 
	□符合 
□不符合
	協審建築師核      章

	
	
	
	
	

	
	
	十二、自來水部份應提具自來水事業主管機關認可，同意日後供水文件。
	□符合 
□不符合
	

	7.電力事業機構
	台灣電力公司

桃園區營業處
	十三、電力部份應提具電力事業機構認可，同意日後供電文件。
	□符合 
□不符合
	


法令依據：

1、 依81年9月21日內政部(81)台內營字第8184901號函申請開發山坡地雜項執照及申報施工計畫書圖文件須知。
2、 依內政部99年11月22日台內營字第0990808845號令修正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執行要點。
